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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系為使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相配合，實施三明治教學，以增加職場實務經

驗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相關工作，成立「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」。委員會

成員組成依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。 

三、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，以「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」選定之國內外觀光飯

店、休閒渡假飯店及商務飯店為主。其他如休閒農場、大型知名餐飲連鎖餐

廳內場及其他實習機構等，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進行實習機構評

估通過，亦得申請前往實習。身心障礙生之實習單位不在此限。 

四、實習面試安排，依本系「學生校外實習分發辦法」辦理。 

五、校外實習相關規定如下： 

1. 實習單位以學校安排為主，學生在不影響其他同學權益下，亦可自行商

洽實習單位，但需填具「實習機構學生實習同意書」。 

2. 實習時間：至少六個月，且總實習工作時數不得低於 720 小時。 

3. 學生實習單位確定後，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「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」。 

4.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與指導，不得無故遲到、怠職或離

職。若經實習單位退訓者，除原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外，並依學校之學生

獎懲辦法懲處之。  

5. 學生於實習期間若有需要請假者，須依實習單位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請

假紀錄亦作為成績評定標準之ㄧ。 

6. 學生病假時數超過實習時數 1/6、事假時數超過 1/10、曠職時數超過 1/30

者，應重新實習。   

7. 學生實習期間需紀錄「實習工作週誌」，於實習指導老師規定期限內繳交

老師評閱。實習結束後，裝訂成「校外實習報告」，並於規定期限內交給

實習指導老師。 



8. 學生實習成績依「校外實習成績評定標準」(本辦法第十條)之規定評定

之。 

六、實習學生不得擅自解約及更換實習機構，否則實習時數不予計算，成績以零

分計算。 

七、實習生離退轉換輔導機制 

實習期間因非自願性原因無法繼續履行實習合約者，應先向本系實習

委員會提出說明，並依本系實習委員會決議辦理，辦理方式依照下列規定

執行之： 

1. 因實習機構遇人力精簡、營運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途解

職時，經本系實習委員會核可，若學生實習達到總時數八成，學生得簽

立切結書，提前結束校外專業實習課程，且業者應給予學生實習成績。 

2. 因實習機構遇人力精簡、營運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途解

職時，但學生實習時數未滿八成之情形，學生得簽立切結書後，由系上

轉介或自行另尋實習機構，經系實習委員會核定後繼續完成不足之時

數，學生之成績由各家實習機構主管評定後平均計算之。 

3. 針對實習生於實習期間，有適應問題者，先請輔導老師輔導了解，如有

實際需要請提報本系實習委員會討論確認是否准予轉換單位，一旦確認

需轉換單位，則由本系實習委員會協助學生尋找新的單位，並填寫「實 

八、舉辦實習行前講座與訓練(含職業衛生安全、性別平等、性騷擾防治教育宣

導)。 

九、緊急事故處理機制：校外實習期間如有緊急事件，請聯絡(一)實習單位緊急

連絡電話或通報實習單位人事室；(二)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實習輔

導教師或校安中心緊急事故通報24小時專線06-2903545 (三)校外緊急聯絡 

十、校外實習成績評定標準 

(1)校外實習單位考核 60%；(2)校外實習報告 40% 。 

十一、 本辦法由餐旅管理系實習委員會審議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 


